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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侨 大 学 文 件

华大办〔2014〕17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文处理工作的通知

为进一步促进学校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

提高公文处理的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

例》（中办发〔2012〕14 号）及《华侨大学公文处理办法》（华

大综〔2013〕1 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公文处理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文办理

1.除校长办公室/党委办公室外，各单位一般不得以“文件”

形式对外正式行文。

2.各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华侨大学公文处理办法》（华大综

〔2013〕1 号）规定行文，不按规定行文的，校长办公室/党委

办公室审核时将予退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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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公文拟制过程中，对涉及其他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事项，

主办单位应主动与有关单位协商，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行文并发

相关部门会签。会签的文件必须由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会签

意见，会签意见应明确签署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。“不同意”要

写明具体原因，并由发文单位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报校长办公

室/党委办公室文书初核。以校内各单位名义的发文须经本单位

主要负责人审批签发，以学校及学校党委名义的发文必须经本单

位主要负责人审核。

4.发文办理，应提前做好准备，按照《华侨大学公文处理办

法》（华大综〔2013〕1 号）规定，预留出足够时间供相关部门

和领导研审：

（1）报请 1位校领导审批的公文不得少于 3个工作日，报

请两位以上校领导审批的公文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；报送急件不

得少于 2个工作日；报送特急件，应当事先与校长办公室/党委

办公室进行情况沟通，说明原因，根据实际需要抓紧办理。

（2）学校各单位之间的会签，不得超过 2个工作日；校长

办公室/党委办公室审核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；秘书科在收到公

文后应在 1个工作日内送校领导签发；校领导签发一般不超过 3

个工作日。

（3）向上级机关报送的请示，审批时间一般事项不得少于

两周，紧急事项不得少于 7个工作日。

（4）各单位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公文的会签、审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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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，应及时向有关部门说明原因。

5.文件正式印制前，拟稿单位必须认真进行校对。经校核如

需作涉及内容的实质性修改，须报原审签领导复审。凡对外报送

的公文，在盖印之前拟稿单位相关同志必须进行二次校对并签

字，否则文印室不给予领取。已印制好的纸质公文，拟稿单位应

及时到文印室领取。

6.各单位向学校递交的请示、报告、意见等，须正式行文、

加盖单位公章，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，统一送交校长办公

室/党委办公室机要科收文办理，原则上不直接递送校领导个人。

7.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公文处理工

作。校长办公室/党委办公室将不定期在全校范围内通报公文

处理错情。

二、收文办理

1.批办性公文，承办单位要有明确的办理意见和结果反馈，

不能只填“已阅”等含糊性意见。需要两个以上单位办理的文件，

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之间要做好沟通，明确分工，及时办理。

2.各单位收到上级机关发给学校的公文，须送校长办公室/

党委办公室机要科收文，然后按程序办理。

三、其它事项

1.各单位 OA 秘书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，严格按照文件

要求和涉及范围控制文件分发范围，杜绝收到文件一概全单位转

发现象；OA 秘书转发文件时不必填写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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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单位党政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，指定专人

负责本单位日常公文处理工作，加强对本单位公文处理工作的领

导和检查，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。

校长办公室

2014 年 7 月 1 日

华侨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7月 1 日印发


